


滁州学院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做好人才的引进、培养和稳定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

据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的规定，结合科研基金管理工作的特点，制定本

暂行办法。 

一、管理范围 

凡符合我院人才引进、培养有关政策的人员，可以申请科研启动基金。

学校对科研启动基金以项目立项的形式进行管理。 

二、申请程序 

1、申请者填写《滁州学院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书》，所在系（部）

对项目的意义、特色和创新之处以及对学科发展的意义进行认真审查签章

后，报送科研处。 

2、科研处组织同行专家组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报院学术委员会评

议。 

3、院学术委员会根据专家意见，对项目的可行性、创新性和特色等提

出具体意见后，报分管院长审批。 

三、项目管理 

1、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必须为滁州学院（研

究生导师可以为第二完成单位），并标注“滁州学院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及其编号”。 

2、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一旦获批，即纳入院科研项目进行管理。项目主

持人须配合主管部门接受管理，按时提交最终成果，并接受年度检查。 

3、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每年受理一次。鉴于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性质，

每人只能获准一次。 

四、经费拨付和使用 

    资助经费视项目的研究周期分年度拨付，研究周期不得超过三年。经

费使用按照《滁州学院科技经费管理暂行办法》（院行〔2009〕21 号）执

行。 

五、执行与验收 



1、项目主持人在立项批文下达后，一周内填写《滁州学院科研启动基

金资助项目任务书》报科研处。研究周期内，博士、正高级职称人员应完

成以下任务中的两条，其他人员应完成以下任务中的一条： 

（1）公开发表一类期刊论文 1 篇。 

（2）公开发表二类期刊论文 1 篇；或发表三类期刊论文 2 篇。 

（3）承担 2 万字以上学术专著或省级以上规划教材的编著。 

（4）主持四类以上相关研究课题或参加三类以上科研课题（前 3 名）

1 项；或开展产学研合作，并获三类以上推广成果 1项。 

（5）获省级以上教育教学研究项目 1 项。 

（6）获国家专利 1 项；或获三类以上科研奖励 1 项。 

（7）取得四类以上教学效果 1 项。 

2、主持人每年需向科研处提交项目进展报告，当年计划没有完成的，

暂缓次年拨款计划。 

3、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完成后，主持人应在一个月之内向科研处提

交科研启动基金使用情况总结报告和有关成果材料； 

4、科研处组织验收，检查评估科研启动基金的使用效益。 

六、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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